附件4：
综合评价赋分项目
	项目
	内容及标准
	分值

	①发表学科教育教学论文
	在教育部、省教育主管的刊物发表本学科教育教学论文，且具有较大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（刊物有正式主管部门，不含无主管部门或学术团体及行业协会类论文及学术期刊的增刊），论文附"国家出版总署"网站查询结果，需通过“万方数据资源系统”、“中国知网”、“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”、“龙源期刊网”四个主流数据库进行本人论文信息的检索。
	国家级5分
省级3分
朝阳市级1分

	②教育科研课题
	承担教育部或省市教育主管部门正式立项的教育科研课题，并已经结题（须提供正式课题立项通知，结题结题鉴定申请书和结题证书原件，不含未经省、市教育主管部门组织或学术团体组织的课题研究成果）。
	国家级7分
省级5分
朝阳市级3分

	③优秀课
	[bookmark: _GoBack]参加省教育主管部门、教研部门组织的优秀课、教学大奖赛评选市级及以上一等奖（须提供获奖证书原件和教案，不含学术团体组织的此类活动获奖）。
	国家级7分
省级5分
朝阳市级3分

	④综合奖
	各级党委、政府表奖的劳动模范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、师德标兵、模范教师和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最美乡村教师。
	国家级10分
省级7分
朝阳市级5分

	⑤单项奖
	各部门表奖与教育、教学、教研相关的奖项；党委政府除④规定的其他奖项。
	国家级7分
省级5分
朝阳市级3分

	⑥其它
	经北票市教师进修学校聘任的兼职教研员。
	2分


注：1.报考北票市教师进修学校所有项目均赋分，报考北票市职教中心除“⑥其他”项目外均赋分。
2.以上所有项目内只计最高分，不累计加分。
3.以上所有项目之外不加分。
